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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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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 依据和目的 

    本手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制

定，目的是明确各单位、部门的职责，逐步完善民航搜寻援救体

系，提高民航应急处置能力，规范和指导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以

下简称搜救）工作，确保搜救行动及时、有效地进行，最大限度

地避免或者减少人员伤亡。 

 

2 适用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参与我国搜救活动的民航单位和个人。 

民用运输机场及其邻近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和相

关的应急救援管理工作从其规定。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3 组织机构 

    搜救是应急救援工作的一部分，在各地方人民政府、民航各

级管理部门的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 

搜救体系分为三级机构：搜救管理部门、搜救协调部门和搜

救单位。 

搜救管理部门包括：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中

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安

全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监管局)，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

等。 

搜救协调部门包括：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作为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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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各地区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作为本地区搜寻

援救协调中心，民航各空管分局作为民航各省（市、自治区）搜

救协调部门，承担搜救协调工作。 

    搜救单位包括：国家海上搜寻救助力量，地方人民政府公安、

消防、医疗救护及相关部门，解放军、武警部队，航空公司、航

空俱乐部、飞行院校等航空器运营人。 

我国按空域划分为 7个搜救区，分别对应相应的民航飞行情

报区，包括：华北搜救区（北京飞行情报区）、东北搜救区（沈

阳飞行情报区）、华东搜救区（上海飞行情报区）、中南搜救区（武

汉飞行情报区、广州飞行情报区、三亚飞行情报区）、西南搜救

区（昆明飞行情报区）、西北搜救区（兰州飞行情报区）、新疆搜

救区（乌鲁木齐飞行情报区）。 

搜寻援救单位 
 

搜寻援救协调部门 

民航局 
搜寻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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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搜寻援救 

省（市、自治区）

搜寻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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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援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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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企事业单位 

 

搜救体系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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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调机制 

    搜救工作需要相关各方高度配合、密切合作。为此，我国与

相临国家、地区之间，国内相关单位、组织之间应当建立协调机

制，明确职责分工，建立信息通报程序，确保搜救工作顺利进行。 

 

4.1 国际协议 

   按照国际民航组织要求，为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搜救交

流合作，提高搜救能力，民航局经国务院授权，代表我国政府与

周边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搜救协议。 

 

4.2 国内合作 

    为保证国内搜救行动顺利进行，相关单位和组织之间需要建

立信息通报和协调机制。 

民航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应当与国家海上搜救中心沟通协

调，建立遇险航空器识别信息及位置信息的交换机制，及时通报

全球卫星搜救系统（Cospas-Sarsat）接收的遇险航空器紧急示

位发射机（ELT）信息。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应当与本地区各省（市、自治区）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就相互间信息通报、协调程序达成一致。

若涉及海上搜救，还应当与当地海上搜救机构沟通协调，明确信

息通报、协调程序。 

 

5 职责分工 

5.1 搜寻援救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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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民航局 

民航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搜救协调工作，

负责制定有关规章，审批民航各地区搜救协调预案。 

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指导、监督检查民航单位搜救工

作，组织编写《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工作手册》，起草与其他国

家政府间双边合作协议，组织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5.1.2 地区管理局 

各地区管理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地区搜救协调

工作。 

各地区管理局负责管理本地区搜救协调工作，负责组织本地

区民航搜救协调部门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商议信息通

报和协调程序，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本地区信息交流、人员培训

等相关工作，组织制定本地区搜救协调预案。 

 

5.1.3 监管局 

    各监管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地区搜救协调工作。 

    各监管局负责本地区搜救工作的日常管理，组织制定本地区

搜救协调预案，监督检查本地区搜救相关工作。 

 

5.1.4 地方政府 

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地搜救工作，

各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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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海上搜寻援救单位 

国家海上搜救中心及地方海上搜救机构负责海上搜救工作，

有关部门予以配合。 

 

5.2 搜寻援救协调部门 

5.2.1 民航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 

    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作为民航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

承担日常值班工作，采取 24 小时值班制度；负责收集、分析国

家海上搜救中心提供的 ELT 信息，并转发相应的地区搜寻援救协

调中心；指导、监督各地区搜寻援救协调中心工作；及时向民航

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情况；与周边国家（地区）搜

救协调部门交换有关搜救的信息，必要时通过其协调当地政府提

供协助。 

 

5.2.2 地区搜寻援救协调中心 

    各地区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作为各地区搜寻援救协调中心，

承担日常值班工作，采取 24 小时值班制度；参与本地区搜救协

调预案的编写，具体落实与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信息通

报、搜救协调工作。在搜救行动中，负责信息收集交换、搜救协

调工作。 

 

5.2.3 民航省（市、自治区）搜寻援救协调部门 

各空管分局作为民航各省（市、自治区）搜救协调部门，承

担日常值班工作，采取 24 小时值班制度；参与搜救协调预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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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程序的制定工作，具体落实与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

信息通报、搜救协调工作。在搜寻援救行动中，提供遇险航空器

信息、管制服务和相关区域气象服务，负责接收并向相关单位、

组织通报信息、搜寻援救协调工作。 

 

5.3 搜寻援救单位 

5.3.1 民航企事业单位 

    航空公司、飞行院校和航空俱乐部等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对

其签派和飞行人员进行搜救相关知识培训，积极响应地方政府和

民航搜救协调部门的请求，参与搜救行动；其飞行中的航空器，

应当在不影响飞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管制单位的要求参与搜救

工作。 

 

5.3.2 其他搜寻援救单位 

    海上应急救助力量，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消防、医疗救护及

相关部门，解放军，武警部队等其他搜救单位按照地方政府的要

求参加搜救行动。 

 

第三章 搜寻援救管理 

6 搜寻援救协调预案 

各地区管理局应当组织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搜救协调预案。 

各省（市、自治区）监管局应当组织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搜

救协调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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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协调预案可以单独成册，也可以作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搜救协调预案应当包括搜救的组织机构，职责，人员、设备

配备，日常管理，协调程序，信息通报程序，搜救协调部门值班

制度，人员培训、演练等。搜救协调预案应当采用纸质版和电子

版两种形式，利于使用和更新。 

 

7 人员 

    搜寻援救协调部门应当配备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的搜救协调

员。 

    协调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熟悉本单位搜救协调预案，有能

力评估相关资料和信息，能够胜任搜救协调工作，并具有适当的

英语沟通能力。一般情况下协调员由管制员担任。 

 

8 培训 

    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制定协调员培训大纲，负责

搜救协调培训管理工作；地区管理局负责对协调员进行培训。培

训内容应当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 搜救手册 

• 搜救协调预案 

• 搜寻区的确定 

• 搜寻方式和设备的选择使用（至少涵盖附录 2 中列出的搜

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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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寻计划的制定 

• 搜救任务讲解和协调 

• 搜救通信（包括遇险时的通信） 

• 搜救技术 

• 搜救程序 

• 数据获取及评估 

• 航图 

• 救生设备 

• 目视扫探宽度 

• 电子扫探宽度 

• 应对公众和新闻媒体 

• 记录整理和报告编写 

     

9 设施、设备、资料 

    民航各搜救协调部门应根据搜救手册及应急预案配备必要

的设施、设备、资料，并使之处于良好状态。 

   设施应当包括日常办公场所和搜救指挥协调场所。 

设备应当包括日常办公设备、通信设备、用于任务讲解的设

备、标图设备等。 

资料应当包括大比例尺（1：50 万或以上）地图、航图、搜

救工作表单、通讯录等。 

 

10 演练 

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每年应当按照搜救协调预案组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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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部门进行演练，可以进行桌面推演或沙盘演练，以检验和

熟悉搜救协调程序及机制；组织搜救协调部门参加地方政府组织

的搜救演习。 

 

11 交流 

    民航局负责组织与周边国家、地区或其他组织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的搜救协调工作交流；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负责组织本地

区内部交流或与其他地区相关单位进行沟通交流。 

 

第四章  搜寻援救实施 

12 情况不明阶段 

当航空器处于情况不明阶段时，管制部门应当设法与航空器

建立或保持联系，了解航空器位置、状况和机组意图，按规定报

告有关部门。 

 

13 告警阶段 

当航空器处于告警阶段时，管制部门应当立即通知搜救协调

部门，并协助其进行搜寻；管制部门可以视情要求与告警航空器

同航线的、后续路过的或附近的航空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对告警航空器实施护航或跟随飞行。 

 

14 遇险阶段 

当航空器处于遇险阶段时，管制部门应当立即将遇险航空器

的机型、位置、活动范围或迫降地点通知当地搜救协调部门。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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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协调部门逐级报告上级搜寻援救协调中心。 

民航局搜寻援救协调中心接到通报后，应当立即报告民航局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国家海上搜救中心，寻求 ELT

信息,及时获取遇险航空器的位置和相关信息，并转发有关的搜

寻援救协调中心和部门。 

民航地区搜寻援救协调中心、省（市、自治区）搜救协调部

门应当按程序通报相关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搜救准备工作。 

 

15 搜寻援救阶段 

搜救协调部门应当会同管制部门，通过以下一种或几种途径

确定遇险航空器的搜寻区： 

雷达信息； 

国家海上搜救中心提供的 ELT 信息； 

根据遇险航空器的最后位置、飞行计划、机型、天气情况等

进行综合计算； 

在遇险航空器附近的其他航空器的观察报告或其他目击报

告。 

如果搜寻区在海上，搜救协调部门应当立即通报相关海上搜

救机构，配合其开展搜救工作。 

管制部门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尽可能了解航空器遇险地

区的天气情况，为参加空中搜寻的航空器提供相关服务及信息； 

搜救协调部门应当协助执行空中搜寻任务的机组制定空中

搜寻计划，协助开展搜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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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行动结束 

 当发现遇险航空器并且幸存者已经被营救后，或在一定时间

内找不到遇险航空器，有关地方政府确定进一步搜寻已无成功的

明显可能，做出不再继续搜寻的决定后，搜寻任务结束。民航各

搜救协调部门负责通知民航参与搜救行动的单位，宣布搜救行动

结束。 

 

17 总结评估 

搜救行动结束后，各管理局应当及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总结

评估，并将有关情况报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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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民航搜寻援救协调部门值班电话 

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010-64012907 

华北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010-64592304 

东北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024-89392236 

华东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021-51127200 

中南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020-86122551 

西南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028-85703838 

西北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029-88798279 

新疆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0991-3808777 

各空管分局的值班电话在本地区搜寻援救协调预案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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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空中搜寻飞行方式 

 扇面搜寻 

 

 

 

 

 扩大正方形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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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扩大正方形搜寻 

 

 

 回返式航迹线搜寻 

 

 

 

 不回返式航迹线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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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扫地式搜寻 

 

 

 

 平行扫地式搜寻-依据双曲线导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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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扫地式搜寻-依据测距仪 

 

 渐进一字形搜寻 

 

 等高线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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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搜寻援救信号的发送与识别 

遇险信号 

 采用任何方式用莫尔斯电码发出“SOS”； 

 使用枪支或其他爆炸物大约每隔一分钟击发一次； 

 用有雾信号装置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声音； 

 一面方形旗子的上方或下方有一个球或类似球状的东西； 

 火焰，如从一个正在燃烧的油桶里冒出的火焰； 

 红色闪光，这种红光夜晚在50公里远的地方曾被看到；夜晚

可以看到的平均距离为15公里，白天可以看到的平均距离约

为1.5至3公里； 

 橙色烟雾，如果风速低于10节，白天的有效范围可达20公里，

平均范围为12公里； 

 两臂在体侧伸直上下慢慢挥动； 

 将旗子颠倒； 

 晃动信号反射镜，该镜能照射的平均范围为8公里，但是有时

能达到70公里；  

 通常是绿色或红色的染色水，这种染色水在15公里以内曾被

看到，可看到的平均距离为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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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空信号 

请求援助：V    指示方向：↑    请求医疗援助：X  

否或否定：N    是或肯定： Y 

 

 

 

空对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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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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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空投供应品和救生设备的标识 

彩色编码 

 红色：医疗物资和急救用品。 

 蓝色：食品和水。 

 黄色：毯子和防护服。 

 黑色：其他设备，例如炉子、斧头、指南针和炊具。 

 

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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